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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优品  床垫
[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97192964]范围
[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9]本文件规定了东莞优品沙发床垫的术语和定义、分类、通用要求、特殊要求、检验规则、标志、使用说明、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达到东莞优品评价要求的室内用弹性软体床垫。 
本文件不适用于充气床垫、充水床垫、智能床垫及婴幼儿床垫。
[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97192965][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98677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912.1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法）
GB/T 3920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度
GB 15979  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卫生要求
GB/T 17592  纺织品  禁用偶氮染料的测定
GB 17927.1  软体家具  床垫和沙发  抗引燃特性的评定  第1部分：阴燃的香烟
GB 17927.2  软体家具  床垫和沙发  抗引燃特性的评定  第2部分：模拟火柴火焰
GB/T 18446  色漆和清漆用漆基  异氰酸酯树脂中二异氰酸酯单体的测定 
GB/T 20388  纺织品  邻苯二甲酸酯的测定  四氢呋喃法
GB/T 23344  纺织品  4-氨基偶氮苯的测定 
GB/T 24279.1  纺织品  某些阻燃剂的测定  第1部分：溴系阻燃剂 
GB/T 26706-2011  软体家具  棕纤维弹性床垫 
GB/T 27717  家具中富马酸二甲酯含量的测定
GB/T 28202  家具工业术语
GB/T 35607  绿色产品评价  家具 
GB/T 39223.5  健康家居的人类工效学要求  第5部分：床垫
QB/T 1952.2-2023  软体家具  弹簧软床垫 
QB/T 4839-2023  软体家具  发泡型床垫
DB4419/T 31  东莞优品评价规范
[bookmark: _Toc97192966]术语和定义
GB/T 28202、QB/T 4839-2023、QB/T 1952.2-2023、GB/T 26706-2011、DB4419/T 31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分类
按产品主要设计尺寸分类见表1。
产品主要设计尺寸
单位为亳米
	产品分类
	主要设计尺寸

	
	L
	W

	单人床垫
	1 900、1950、2000、2100
	700、800、900、1000、1100、1 200

	双人床垫
	
	1 350、1 400、1 500、1 800、2 000

	当有特殊要求或合同要求时，产品主要设计尺寸由供需双方在合同中明示。



按内芯材料分类：
发泡型床垫；
弹簧软床垫；
棕纤维弹性床垫。
通用要求
产品的尺寸偏差、床垫铺面对角线偏差、面料、铺面、边面缝纫、缝边等项目应符合QB/T 4839-2023、QB/T 1952.2-2023、GB/T 26706-2011等国家及行业相应产品标准的要求（如无相关产品标准，则可参照执行），其他通用要求应符合表2的规定，试验方法见表2。
通用要求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
	试验方法

	1
	面料耐干摩擦色牢度
	≥4级
	GB/T 3920

	2
	卫生、安全
	无异味
	GB 18401

	3
	
	不应有霉变、虫蛀，肉眼观察不应检出蚤、蜱、臭虫等节肢动物和蟑螂卵夹
	QB/T 1952.2-2023

	4
	
	不应使用医用废弃物、废旧服装及其他类似的废旧制品
	

	5
	
	纤维性工业下脚科或用其加工的再生纤维状物质应经高温成型（热熔）、消毒等工艺处理
	

	6
	
	不应夹杂塑料编织材料、植物秸秆或叶、壳、竹丝、创花、泥沙、石粉、金属丝等杂物
	

	7
	
	所有絮用纤维不应漂白
	

	8
	
	弹簧钢丝不应刺出垫面
	

	9
	
	不应检出绿脓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溶血性链球菌等致病茵a
	GB 15979

	10
	
	家庭用产品阻燃性能应符GB 17927.1的规定
公共场所用产品阻燃性能应符合GB 17927.2的规定
	GB 17927.1
GB 17927.2

	11
	抑螨性能b
	床垫抑螨率≥60％
	QB/T 1952.2-2023中附录C

	12
	
	面料抑螨率≥90％
	

	13
	二异氰酸酯单体（适用于发泡型材料）
	≤0.5％
	GB/T 18446

	14
	有害物质限量
	纺织面料
	甲醛含量
	≤20 mg/kg
	GB/T 2912.1

	15
	
	
	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c
	禁用
	GB/T 17592
GB/T 23344

	16
	
	
	邻苯二甲酸酯（DINP，DNOP，DEHP，DIDP，BBP，DBP）
	≤0.1％
	GB/T 20388

	17
	
	
	富马酸二甲酯
	禁用
	GB/T 27717

	18
	
	
	阻燃剂（PBB，TRIS， TEPA，pent-BDE，octa-BDE）
	禁用
	GB/T 24279.1

	19
	
	整体挥发性有害物质
	甲醛释放量
	≤0.04 mg/m3
	GB/T 35607

	20
	
	
	苯
	≤0.03 mg/m3
	

	21
	
	
	甲苯
	≤0.08 mg/m3
	

	22
	
	
	二甲苯
	≤0.10 mg/m3
	

	23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0.25 mg/m3
	

	24
	附久性（睡眠区域中心）
	试验次数：100 000次（弹簧床垫）
试验次数：50 000次（其他类型床垫）
试验时和试验结束后，面料应无破损无短簧、缝边无脱线、铺垫料无破损或移位；
试验结束后，垫面高度应不小于初始垫面高度的90％
	QB/T 1952.2-2011中6.15

	25
	耐久性（边部）
	试验次数：8 000次
试验时和试验结束后，面料应无破损、无短簧、缝边无脱线、铺垫料无破损或移位；
试验结束后，垫面高度应不小于初始围边高度的90%
	

	26
	舒适性
	符合健康家居的人类工效学要求
	GB/T 39223.5

	a 该要求仅适用于仲裁检验；
b 适用于标称具有抑螨功能的床垫；
c 先按照GB/T 17592检测，当检出苯胺和/或1,4-苯二胺时，再按GB/T 23344检测。



特殊要求
发泡型床垫
发泡型床垫还应符合表3的规定，试验方法见表3。
发泡型床垫特殊要求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
	试验方法

	1
	芯料（软质聚氨酯塑料）物理性能
	回弹率≥35％
	QB/T 4839-2023中6.7

	2
	
	压缩永久变形≤8％
	QB/T 4839-2023中6.8

	3
	
	拉伸强度≥80 kPa
	QB/T 4839-2023中6.9

	4
	
	干热老化后拉伸强度变化率±30％
	QB/T 4839-2023中6.10

	5
	
	干热老化后质量损失≤1.5％
	QB/T 4839-2023中6.11

	6
	
	灰分≤2％
	QB/T 4839-2023中6.12

	7
	芯料（慢回弹软质聚氨酯泡沫塑
料）物理性能
	回弹率≤12％
	QB/T 4839-2023中6.7

	8
	
	拉伸强度≥50 kPa
	QB/T 4839-2023中6.9

	9
	
	干热老化后拉伸强度变化率±30％
	QB/T 4839-2023中6.10

	10
	
	干热老化后质量损失≤1.5％
	QB/T 4839-2023中6.11

	11
	
	灰分≤2％
	QB/T 4839-2023中6.12

	12
	
	复原时间3 s～12 s
	QB/T 4839-2023中6.13

	13
	芯料（乳胶）物理性能
	干热老化后质量损失≤1.5％
	QB/T 4839-2023中6.11

	14
	
	灰分≤10％
	QB/T 4839-2023中6.12

	15
	
	压陷硬度指数≥12 N
	QB/T 4839-2023中6.14

	16
	
	干热老化后压陷硬度指数变化率≤30％
	QB/T 4839-2023中6.15

	17
	乳胶芯料成分a
	天然乳胶芯料中天然乳胶成分含量≥80％（质量分数）
	QB/T 4839-2023中6.16

	a 适用于标称为天然乳胶的床垫。



弹簧软床垫
弹簧软床垫还应符合表4的规定，试验方法见表4。
弹簧软床垫特殊要求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
	试验方法

	1
	铺垫料理化性能
	毡垫
	棕纤维垫、椰丝垫含水率≤15％
	QB/T 1952.2-2023中7.5.3

	2
	
	
	棕纤维垫、椰丝垫强度≥25 N/cm
	

	
	
	
	化纤（棉、毛）毡强度≥30 N/cm
	

	
	
	羊毛毡以及羊毛、羊绒垫
	含杂质量≤1.0％
	

	
	
	
	含油率≤1.2％
	

	3
	
	软质聚氨酯泡沫塑料
	慢回弹：慢回弹复原时间3 s～12 s
	

	
	
	
	慢回弹：拉伸强度≥50 kPa
	

	4
	
	
	其他拉伸强度≥80 kPa
	

	5
	
	
	灰分≤2％
	

	
	
	乳胶（乳胶棉）垫
	压线硬度指数≥12 N
	

	
	
	
	灰分≤10％
	

	7
	弹簧
	不应有锈迹、锈蚀
	QB/T 1952.2-2023中7.5.4

	9
	
	应无弹簧摩擦声
	



棕纤维弹性床垫
棕纤维弹性床垫还应符合表5的规定，试验方法见表5。
棕纤维弹性床垫特殊要求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
	试验方法

	1
	面料及复合面料物理性能
	面料克重/（g/m）：≥60
	GB/T 26706-2011中6.3

	2
	
	复合面料中的泡沫塑料密度/（kg/m3）：≥15
	

	3
	棕纤维芯料物理性能
	密度/（kg/m3）：180≥p≥60
	GB/T 26706-2011中6.4

	4
	
	含水率：≤15％
	

	5
	
	压缩永久变形率：≤12％
	



检验规则
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是尺寸偏差、外观。
抽样和组批规则
出厂检验应进行全数检验。因批量大，进行全数检验有困难的可实行抽样检验。抽样检验方法依据GB/T 2828.1中规定，采用正常检验，一次抽样方案，一般检验水平Ⅱ，质量接受限（AQL）为6.5，其样本量及判定数值按表6进行。
抽样方案
单位为件（套）
	本批次产品总数
	样本量
	接收数（Ac）
	拒收数（Re）

	2～15
	2
	0
	1

	16～60
	8
	1
	2

	51～90
	13
	2
	3

	91～150
	20
	3
	4

	151～280
	32
	5
	6

	281～500
	50
	7
	8

	501～1 200
	80
	10
	11

	1 201～3 200
	125
	14
	15

	3 201～10 000
	200
	21
	22



出厂检验结果的评定
单件产品的基本项目均合格，且一般项目不合格项不大于3项，则该件产品为合格品，否则为不合格品。
未标注为一般项目的均为基本项目。
批产品的评定，按表6规定的抽取样品量中，不合格品数小于或等于接收数（Ac），则评定该批产品为合格批；不合格品数大于或等于拒收数（Re），则评定该批产品为不合格批。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
型式检验项目为本标准规定的第5、6章所有项目（仲裁和合同约定的项目除外）。
型式检验的时机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一般应进行型式检验：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时；
已定型的产品，如设计、关键工艺、材料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正常生产的产品，每隔1年；
产品停产2年恢复生产时；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要求时。
抽样规则
在一个检验周期内，从近期生产的产品中随机抽取2件（套）样品，1件（套）送检，1件（套）封存。
检验程序
检验程序应遵循尽量不影响余下检验项目正确性的原则。
型式检验结果的判定
产品经检验，基本项目均应合格，且一般项目不合格项不大于4项，则该件产品为合格品，否则为不合格品。
复验规则
产品经型式检验为不合格的，当对检验结果有异议，要求复检时，可对封存的备用样品进行复验对不合格项目及因试件损坏未检项目进行检验，并按7.3.5的规定进行评定，并在检验结果中注明“复验”。
标志、使用说明、包装、运输和贮存
标志
产品标志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1. 产品名称、型号规格；
1. 产品质量等级；
1. 产品主要使用场所；
1. 执行标准编号；
1. 检验合格证明、生产日期；
1. 中文生产者名称和地址；
1. 抑螨率（功能特性）（如有）。
标签应符合东莞优品标识使用的有关规定。
宜通过数字标签对展示信息进行拓展，内容可包括产品追溯、东莞优品证明材料等。
使用说明
产品使用说明的主要内容编写应符合GB/T 5296.6的规定，内容应至少包括：
1. 产品名称、型号规格、执行标准编号；
1. 产品质量等级；
1. 产品主要使用场所；
1. 主要材料的种类及使用部位（面料、复合面料、铺垫料及芯料）;
1. 产品使用方法、注意事项；
1. 产品质保期；
1. 抑螨率（功能特性）（如有）。
包装
产品应加以包装、防止污染和损坏。
运输和贮存
产品在运输和贮存过程中应平整堆放、防止硬性戳划伤、局部重压等，加以必要防护，防止污染、虫蚀、受潮、曝晒。
贮存时应按类别、规格分别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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